附件2-4

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

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支持

项目申报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项目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项目单位申报承诺：

1.申报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法律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环评、能评、安评及安全生产验收、施工许可、合规用地和规划选址等方面已按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并获得批复。申报固定资产投资额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纳统项目”范围；

2.项目及申报奖励的固定资产投资未获得过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

3.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测算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资料一致，本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规性负完全责任；

4.本单位近5年来在专项资金申报、管理、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5.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6.自觉接受财政、工信、审计、纪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7.如因“十四五”期间已列入测算并支持的项目累计未能按规定完成5亿元以上投资，因此造成省要求清算收回奖励资金的，承诺按照省的清算收回办法规定执行；

8.支持项目完工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提请开展验收（完工评价）考评；
9.如违背相关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申报单位法人（签名）：

                                     （公章）                   

                         日期：2025年    月    日


